
法律服务风险提示书

尊敬的委托人 ： 
非常感谢您对本律师事务所的信任！
就您委托的法律事项，我方将会以行业公认的律师执业标准，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尽力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但法律服务有风险，根据《律师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特就律师的风险提醒如下： 
一、代理合同的签定

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委托律师担任案件代理人的，委托人应当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相应的书面委托代理合同。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统一出具票据，统一收取费用。没有书面合同或者与律师个人签订的合同可能无效，你的权益难以保证。

二、授权委托书的填写 

律师的执业权利来源于法律规定和委托人的授权。根据你的案件情况，正确确定对律师的授权范围，有利于律师正当履行职责，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三、证据保管

证据是你的诉讼主张得到司法机关支持的事实依据。委托人应当对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除律师收集的证据外，委托人应当自行保管案件的证据，如证据遗失或者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争议有关事实的，可能面临不利的裁判后果。

四、证据的风险
您的任何权利主张，均需提供相关的证据证实；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的，您可能面临主张得不到支持甚至败诉的后果。您的所有证据，均应在法院/仲裁机关出具的《举证通知书》规定时间和要求内出具。超过举证期限提供证据的，您可能面临证据不被采纳、不被认定的风险。
另外，您所提供的证据必须是原始的，一般情况下复印件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提供证人证言的，一般情况下证人须亲自出庭作证，否则可能会导致证人证言不予采信的后果。
五、律师法律服务收费 

律师法律服务是有偿服务。委托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律师服务费的，律师有权依据合同约定随时中止法律服务活动，直至终止合同。委托人不及时支付律师服务费用，会给你带来不利后果。

六、判决结果的风险
律师在法律服务过程中，具有独立的地位，依据法律规定和委托人的授权独立进行职业思考与判断，认真、负责地从事法律服务工作。
律师是运用专业法律知识和法律规定的权利、方式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律师不能保证律师对某一行为、事实、法律关系性质的个人判断必为法院、仲裁或其他有权机构支持或完全支持，本所及律师不承诺案件结果，也不承诺判决结果一定遂您所愿。

七、律师有权拒绝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形 

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履行协议约定的职责，不得无故拒绝辩护或代理。但根据《律师法》及相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律师有权拒绝提供法律服务： 

1．委托人利用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从事犯罪活动的； 

2．委托人坚持追求律师认为无法实现的或不合理的目标的； 

3．委托人没有履行委托合同义务的； 

4． 在事先无法预见的前提下，律师向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将会给律师带来不合理的费用负担或给律师造成难以承受的、不合理的困难的； 

5．委托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关联性与合法性或经司法机关审查认为存在伪证嫌疑的； 

6．其他合法的缘由。 
八、律师的声明

1. 本律师办理案件期间内，不对正在办理的案件进行任何宣传和评论，以防止承受恶意炒作案件的不利评价。

2.本律师办理本案期间内，案件涉及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的，本律师有权终止委托。

3.办理本案期间，您及您的亲属、朋友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等禁止采取在司法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静坐、举牌、打横幅、喊口号、声援、围观等方式制造影响，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

九．委托人与律师的相互配合

1.有关本案件的事实情况，请您真实、完整、准确描述，不得有夸张、不实陈述；否则，因些引起的不利诉讼结果由您自行承担；

2.本案件处理过程中，您应当配合代理人的工作；有任何建议、意见，工作时间您可以随时与委派律师联系；

3.如您提前解除协议或案外和解、撤诉等情况时，相关费用不予退还；委托事项完成后，如继续委托办理其他事务，应另行协商签订协议。
本委托人（委托人代表）已详细阅读上述风险提示书与《案件委托代理合同》文本，完全了解风险提示书与委托代理合同条款的真实含义，理解案件的诸多不确定性，并愿意委托河北宁昌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如因我不履行约定义务的，自愿承担一切不利后果。 

委托人/委托人代表：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二〇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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